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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召集人注意事項：                

(一) 讀書小組應設一位召集人，於本院雙語計畫網頁線上申請。 

(二) 讀書小組應邀請一位本校專、兼任專業教師擔任諮詢與推薦老師，計畫書需由推

薦老師簽名後送出申請。 

(三) 申請書中各個項目必須填寫清楚完整（尤其是預定進度與經費預算），申請書送

出後非經本院同意，不得任意修改。 

(四) 讀書小組得自行選擇讀書場地，但限於校內進行。 

(五) 讀書會審查通過後，召集人需仔細閱讀「EMIxEAP讀書會執行與經費核銷說明」並

簽送閱畢同意書，始得獲經費補助。 

 

二、讀書會申請書項目異動注意事項： 

下列項目於讀書會審核通過後，得進行變動。 

(一) 變動小組成員：於讀書會進行期間得增加新成員，原本成員非經中心同意不得自

行刪減亦不得更換成員。 

(二) 更換選讀書籍：選讀書籍之更換、刪減，不得超過審核通過時數量之1/4。 

(三) 變動預定日期、時間或地點： 

1. 若讀書會欲延後進行，請於原訂時間之72小時前於線上修改。 

2. 若讀書會欲提前進行，請於提前時間之72小時前於線上修改。 

3. 變動預定日期、時間或地點，不得超過讀書會總次數之1/2。旺宏館預借不列入修改

次數。 

4. 讀書會總次數不得減少。 

 

三、讀書會報告注意事項： 

(一) 讀書會每次進行後，請於三週內至線上填寫讀書會紀錄。未於期限內完成紀錄之

小組，視同該次未執行。按讀書會施行要點第3條第8項之規定，未執行達一定次數

者，終止讀書會補助。 

 

(二) 讀書會結束後一個月內至線上填寫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格式不限，必須繳交文字

報告，影片列為加分考量。 

 

四、報帳注意事項： 

(一) 工讀費： 

如編列召集人工讀費以「小時」計算，以24小時工時為申請上限，每小時工讀費依學

校相關會計規定支付，審核通過前之工作時數不包含在支付範圍內。 

(二) 資料蒐集費： 

讀書會所需購買書籍、印刷費皆屬之，限購買非圖書館館藏（非圖書館館藏以申請截



止日為準）且同品項以兩本為限。 

(三) 餐費： 

讀書會得於用餐時段申請餐費，總額以2,000元為上限，依報支標準報支，飲料、點心

類不予補助。 

(四) 導讀人鐘點費及交通費（限校外人士）： 

1. 導讀人鐘點費得檢附校外人士匯款同意書、個人領據及帳戶影本，依鐘點費報支標

準予以補助。 

2. 交通費報支得檢附大眾交通票據，核實報銷，計程車不予補助。 

3. 讀書會每次討論活動以補助一位導讀人為原則，經本院審核該讀書會確有必要者，

始得補助兩位以上之導讀人。 

(五) 上述費用均需憑據核實報銷，請至本院雙語計畫網頁之「表單下載」處下載「支

出憑證黏存單」，將所有票據黏貼至黏存單並於上傳讀書會紀錄及成果報告後，送至

台達館501辦公室。讀書會經費若用於購買參考用工具書，請於結案時將書籍一併送

回，院部將彙整送至圖書館留存。所有報帳程序，請依照本校主計室之相關規定。 

(六) 依核定項目額度核銷，若具有不可抗拒的原因，有項目未執行且有合理的需求產

生，可允許最多以未執行項目流出百分之三十，移轉流入其他項目百分之二十。 

 

五、獎懲注意事項： 

(一) 讀書會繳交之成果報告及心得，須註明引用文章來源及出處，若內容涉及不當引

用或抄襲行為，終止召集人及當事者讀書會申請及參與權，為期一學年，並酌情追回

補助款，予以懲戒。 

(二) 獎勵將依每學期經費情況及申請件數另行核定公佈。 

 


